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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6-030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2026 年 4 月 9 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

定对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石重装”或“公司”）及控

股股东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石集团”）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6-015）。

2026年 4月 22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6〕

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

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027）。

2026年 4月 30日，公司、兰石集团及相关当事人分别收到甘肃证监局下发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4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0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1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

公司、兰石集团、阮英、王彬、张俭、张璞临、郭富永、卫桐言、武锐锐。

（二）违法事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兰石重装、兰石集团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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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

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兰石重装及兰石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年至 2024年期间，兰石重装与兰石集团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其中，

2020年发生额 9,700万元，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 5.59%，年底无余额；2021

年发生额 61,600万元，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 19.34%，年底无余额；2022年

发生额 226,520 万元、年底余额 7,859 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

67.72%、2.35%，2023年年初余额全部归还；2023年发生额 223,300万元、年底

余额 26,431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 66.49%、7.87%，截至 2025年

6 月余额全部归还；2024 年发生额 127,000 万元，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

35.96%，年底无余额。兰石重装未在 2020年至 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事项，

上述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兰石重装未及时对案涉资金变动进行会计处理，造成公司 2023年、2024年

半年报分别虚增银行存款 103,677万元、80,688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资产

总额的 8.15%、6.24%，上述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兰石集团作为兰石重装控股股东，组织、指使案涉资金占用。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相关定期报告、工商资料、银行账户资料、财务资料、

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兰石重装案涉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十条第

一款、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时任董事长张璞临组织实施案涉行

为，签署了公司 2020年至 2022年年报和 2023 年半年报，是公司违法行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总经理、董事长郭富永组织实施案涉行为，签署了公司

2021年至 2024年年报、2023 年至 2024 年半年报，是公司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时任财务总监卫桐言组织实施案涉行为，签署了公司 2021年至 2024

年年报、2023年至 2024年半年报，是公司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

董事会秘书武锐锐在任职期间知悉案涉行为但未按规定进行披露，并签署了公司

2021年至 2024年年报、2023 年至 2024 年半年报，是公司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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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石集团案涉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的行为；兰石集团时任董事

长阮英组织实施案涉行为，是兰石集团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兰石集团

时任董事长王彬组织实施案涉行为，是兰石集团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兰石集团时任财务总监张俭在任职期间组织实施案涉行为，是兰石集团违法行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三）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甘肃证监局决定：

1.对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

2.对张璞临给予警告，并处以 140万元罚款；

3.对郭富永给予警告，并处以 110万元罚款；

4.对卫桐言给予警告，并处以 80万元罚款；

5.对武锐锐给予警告，并处以 80万元罚款；

6.对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处以 400万元罚款；

7.对阮英处以 150万元罚款；

8.对王彬处以 140万元罚款；

9.对张俭处以 11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

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

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违法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活动均正常开展，上述事项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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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学习，持

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不断健全完善内部控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高公司信息

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请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3号）；

2.《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4号）；

3.《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5号）；

4.《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6号）；

5.《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7号）；

6.《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8号）；

7.《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9号）；

8.《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0号）；

9.《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1号）。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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